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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七大亮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 

8月3日，李克强总理签署第729

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与1995年施行的条例相比，不仅条文

由79条增至97条，大部分条款均为

修改或新增条款，而且在内容上系统

总结了条例施行25年来尤其是2015

年修改后的预算法施行以来我国在深

化财政预算改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

果与经验探索，直面预算管理实践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进一步

改革和完善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推动

预算法的切实贯彻实施，推进国家财

政治理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科学

有效、约束有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

制度基础。《条例》坚持遵循上位法规

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财政预算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明

确、细化了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其修

订内容和突出亮点主要表现在：

加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细化部门及

所属单位预算公开的具体要求，着力

增强预算透明度

《条例》遵循预算法确立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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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原则，秉持建立健全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之立法精神，进

一步明确规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向

社会公开应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

付向社会公开应细化到地区和项目。

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

购、财政专户资金等情况，按照有关

规定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决算应

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支出

按其功能分类应公开到项；按其经

济性质分类，基本支出应公开到款。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

表，应在部门批复后20日内由单位

向社会公开。单位预算、决算应公开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支出按其功

能分类应公开到项；按其经济性质

分类，基本支出应公开到款。这些规

定，一方面对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公

开提出了新的更全面、细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推进各部门所属单位的

预算公开工作，对所属单位预决算公

开的时限、内容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从而无论在预算公开的广度、深度上

均有进一步的扩展，这有利于增强预

算透明度，促进透明政府、廉洁政府

建设。

明确预算收支范围和编制内容，预算

体系更加清晰完整，预算编制更加规

范科学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条例》进一

步明确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等四本预算的收支范围和编制内容：

一是对预算法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概念予

以细化；二是对预算法未予以明确的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支范围作出细

化规定；三是对四本预算的衔接予以

明确，规定一般公共预算可根据需要

和财力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向一

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四是对四本预

算的具体编制内容、时点要求等作出

了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预算体系内

各本预算之间的有机衔接和适度调

剂，提高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

规范部门预算管理，落实预算法确立

的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提高预算编

制的完整性

刘杰  摄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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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严格贯彻预算法确立的全

口径预算管理原则，规定各部门预算

应当反映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给各部

门及其所属各单位的所有预算资金，

进一步做实“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

管理要求；规定各部门预算支出包括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各部门及所属

各单位的本级预算拨款收入及其所对

应的支出，都应在部门预算中单独反

映。这有利于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完

整性，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实施预算

审议、审批和有效监督。

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加强对地方政府

债务的管理监督，切实防范和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

《条例》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预算

法关于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一是明

确了国债余额、余额管理、地方政府

举债规模、一般债务、专项债务等的

基本含义，规定地方债务余额实行限

额管理，一般债券、专项债券、转贷债

务应按照规定纳入本级预算管理或预

算调整方案。二是明确规定对于外国

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国务院可

以转贷给省级政府。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应当纳

入本级预算管理。省级政府可以将国

务院转贷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

贷款再转贷给下级政府。三是明确要

求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应建立健全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组

织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对债

务高风险地区提出预警，并监督化解

债务风险。这些规定，有利于进一步

规范政府债务管理，有利于建立规范

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加强对地方政

府债务的管理、监督，切实防范和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保障公共财政的稳

健与安全。

厘清预算主体管理职责，规范预算执行

行为，强化对财政活动的全流程管理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和预算管理的

实践需要，《条例》第51条、53条等修

改完善了财政部门和各部门、各单位

在预算执行中的主要职责规定，进一

步厘清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的职责范

围，强化了各部门、各单位的部门预

算执行主体地位；明确财政、税务、

海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

费征收机构关系，充实组织预算收入

和预算资金拨付的有关规定；针对财

政专户问题，为巩固财政专户清理成

果，将其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管理轨

道，条例依据预算法第56条第2款的

规定，明确了财政专户概念、特定专

用资金的范围，规定了开设、变更和

撤销财政专户的管理程序，要求财政

专户资金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管理，

纳入统一的会计核算，并在预算执行

情况、决算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单

独反映。这些修改完善了预算收支执

行制度，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预算管理

的范围，加强了对财政活动的全流程

管理。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定，明确财政转

移支付应由财政部门办理，规范政府

间财政关系

《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一般性转移

支付的种类，界定了专项转移支付的

定义，细化了预算法关于专项转移支

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的内容；严格

规范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加强转移支

付资金的归口管理，明确转移支付预

算下达和资金拨付应当由财政部门办

理，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对下级政府

部门和单位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或者拨

付转移支付资金；规定县级以上各级

政府应按照本年度转移支付预计执行

数的一定比例将下一年度转移支付预

计数提前下达至下一级政府，并规定

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提前

下达的最低比例。这对于提高预算编

制的完整性、准确性，提高转移支付

的规范性、有效性，规范政府间财政

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构建全方位

预算绩效管理新格局，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条例》遵循预算法规定的“讲

求绩效”原则，在预算法有关绩效目

标管理、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开展绩

效评价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了绩效评价的概念，规定绩效评价结

果应当按照规定作为改进管理和编

制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财政部门组

织和指导预算资金绩效监控、绩效评

价，各部门各单位实施绩效监控并定

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送预算绩

效评价报告。这些规定构建了全方位

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了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链条，完善了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有利于优化财政资源配

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尤

其有利于应对当下我国的财政收支       

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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